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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配售

本公司及聯席牽頭經辦人與 Manulif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基礎投資者」）已
訂立一份公司投資者協議（「基礎投資者協議」），該基礎投資者已同意按發售價（不包括經紀
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認購21,120,000港元可以購得之最高數目（向下約整
至最接近的整數手）之股份，惟以佔本公司上市後之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總額4.8%之股份數目
（向下約整至最接近的整數手）（相等於約19.2百萬股股份）為限（「公司配售」）。

根據每股股份1.10港元的發售價（即每股股份1.00港元至1.20港元的指示發售價範圍中
位數）計算，基礎投資者將認購19.2百萬股股份，佔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總額約4.8%及股份發售項下初步可供認購發售股份總數約19.2%。

公司配售構成配售的一部份。除根據基礎投資者協議外，基礎投資者將不會認購股
份發售項下的任何發售股份。基礎投資者予以認購的發售股份將與已發行繳足股份於各方
面均享有同等地位，且將計入本公司公眾持股量。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後，基礎投資者不會
有任何代表加入董事會，亦不會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倘若由於公開發售出現超額認購
而就配售與公開發售之間的發售股份進行如本招股章程中「股份發售的架構及條件」一節「配
售與公開發售之間重新分配」一段所述的任何重新分配，並不會影響基礎投資者認購的發售
股份。

基礎投資者的資料

基礎投資者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私人公司，並為宏利金融有限公司（該公司的
股份於聯交所買賣，股份代碼為「945」）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基礎投資者為產品發行人之一的控股公司。

先決條件

須待(i)包銷協議已訂立且不遲於當中所指定的時間及日期前成為無條件；(ii)本公司
與聯席牽頭經辦人（為其本身及代表包銷商）協定發售價；(iii)包銷協議未被終止；(iv)聯交
所上市委員會批准已發行及根據股份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上市及買賣；及(v)任何相關司法
權區的任何政府機關並無發佈或頒佈禁止基礎投資者進行股份投資的法規、規則或規例，
且具有管轄權的法院及相關司法權區並無頒佈阻止或禁止基礎投資者進行股份投資的命令
或禁令，公司配售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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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投資者進行出售的限制

基礎投資者已承諾並同意，在未經本公司及聯席牽頭經辦人事先書面同意下，自上
市日期起計六個月期間（「禁售期」）內任何時間不會直接或間接出售基礎投資者根據基礎投
資者協議所購買的任何股份，以及根據任何供股、資本化發行或其他形式的股本重組而獲
得的本公司任何股份或其他證券（「相關股份」）或持有任何相關股份的任何公司或實體的任
何權益。

基礎投資者協議的各方同意其於禁售期後可自由出售任何相關股份，惟（基礎投資者
須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任何該等出售嚴格符合包括上市規則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在內的
所有適用法例及規例，且不會導致股份市場混亂或造市。基礎投資者進一步同意，除非得
到本公司及聯席牽頭經辦人的事先書面同意，否則於禁售期內基礎投資者及其聯繫人士於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中不時合共（直接及間接）持有的股份須少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的10%。

上述限制不適用於由基礎投資者於禁售期內向其控股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或其控股
公司的任何全資附屬公司（統稱「基礎投資者聯屬公司」）轉讓全部或部份相關股份。基礎投
資者聯屬公司須遵守基礎投資者協議對基礎投資者施加的出售限制。倘基礎投資者聯屬公
司於禁售期屆滿前任何時間不再為基礎投資者的控股公司或全資附屬公司或基礎投資者的
任何控股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則須轉讓相關股份予基礎投資者或基礎投資者或基礎投資
者的任何控股公司的另一全資附屬公司，而該全資附屬公司承諾嚴守基礎投資者協議對基
礎投資者施加的出售限制。




